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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

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南京佳力图机房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力图”、“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承接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佳力图变更部分首发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30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700 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8.6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1,968.00 万元，扣除相关中介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8,011.11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423 号）。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 累计投资金额 投入进度 

1 
年产 3900 台精密空调、150

台磁悬浮冷水机组建设项目 
17,198.81 6,075.36 35.32% 

2 
智能建筑环境一体化集成方

案（RDS）研发项目 
7,876.70 2,141.39 27.19% 

3 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2,935.60 2,801.17 95.42% 

合计 28,011.11 11,017.92 39.33% 

二、本次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土地使用权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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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最终价格以招拍挂确定的价格为准）的价格，通过招拍挂方式

购买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苏源大道以东，新跃河以南 120 亩土地使用权

（最终面积以实际出让文件为准），用于建设“年产 3900 台精密空调、150 台磁

悬浮冷水机组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购买土地使用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南京土地市场网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发布南京市江宁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公告（2024 年宁江工第 1 号），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参与了南京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发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拍，以 2,334 万元人民

币竞得 NO.江宁 2024GY02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已签署了《NO.江宁

2024GY02 挂牌出让地块交接地确认书》以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024 年 4 月，公司取得了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 

具体信息如下： 

产权登记编号：苏（2024）宁江不动产权第 0034773 号 

权利人：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坐落：江宁区新跃路以南、蓝霞路以西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权利性质：出让 

用途：工业用地 

面积：61730.05 平方米 

使用期限：2024 年 04 月 12 日起 2054 年 04 月 11 日止 

（二）本次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速，以及云计算、物联网等产业的崛起，

数据中心作为信息数据的重要载体，发展速度日益加快。机房环境控制行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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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的上游行业，亦迎来了旺盛的需求。公司近年来销售规模保持稳定，在

手订单金额稳中有升，订单充足。但面对客户订单的持续增加，公司现有产能很

难满足业务的持续增长，为保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公司仍

需在技术研发方面持续投入，不断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提升研发水平，建立完善

的研发环境以满足公司业务拓展、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要求。 

公司原计划在现有土地上扩建实施募投项目，但综合考虑到所在区域整体规

划调整、现有地块建设的经济性等因素，以及上市后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进一步

扩大和资金实力的提升，出于未来发展战略，公司充分、谨慎考虑了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果及项目的稳定性，决定通过新取得土地实施首发募投项目。 

综上，公司拟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3900 台精密空调、150 台磁

悬浮冷水机组建设项目”及“智能建筑环境一体化集成方案（RDS）研发项目”

的实施地点由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苏源大道 88 号变更至南京市江宁区新

跃路以南、蓝霞路以西地块。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变更前实施地点 变更后实施地点 

年产 3900 台精密空调、150

台磁悬浮冷水机组建设项目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苏源大道 88 号 

南京市江宁区新跃路以南、

蓝霞路以西地块 

智能建筑环境一体化集成方

案（RDS）研发项目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苏源大道 88 号 

南京市江宁区新跃路以南、

蓝霞路以西地块 

三、本次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是基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

要作出的审慎决定，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主体、投资方向均保持不变。公司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合理推进，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而做出的

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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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决策程序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于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的议案》。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佳力图本次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业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

定。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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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吕  岩  周云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